
关于新生填写《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生学籍卡》的相关注意事项

各位班主任：

为了规范《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生学籍卡》的填写，现将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“学号”一栏暂不填写，等学号出来后再填写。

二、每位学生如实填写电子版学籍卡，填写完毕后自行用A4纸打印一式两份，贴上同底版2寸入校后统一服装照，最后交给班主任。

三、表内所列项目，要全部如实填写，其中“联系电话”一栏填写家庭固话或父、母所在单位办公电话。

四、“个人主要经历”一栏，主要填写三个阶段即小学、初中和高中，不包括大学。

五、“综合评价”一栏（毕业前填写）班主任简明扼要的填写。

学生填写完交至班主任处，供新生学籍复查工作使用。学籍复查工作完成后，由各班级班主任统一妥善保管，学生毕业前统一交教务处，装入学生本人档案。

